背景

人权小型项目旨在向致力于促进人权的尊重、激励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和加强法治建设的非盈利和非政府机构提供财政支持。第一期项目征集已于 2001年12月启动, 结果有18 个项目得到欧盟的资助。2004年5月20日， 第二期项目征集正式开始。 

申请者可以向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寄项目意向书，只允许在项目征集期间和使用相关的 申请表。 
谁可以申请? 
· 是非盈利机构 

· 非政府机构或是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 机构的总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特别行政区） 

申请者可以独立或协同合作伙伴机构申请。我们坚决建议这种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伙伴的总部必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包括特别行政区）。 

优先考虑领域 

2004年5月的项目征集，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欢迎与下列优先领域相关的项目意向书: 

· 促进和保护工人的权利， 包括外来务工人员; 

· 促进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的权利，并尽力减少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患者及间接被艾滋病影响的人们所受到的歧视; 

· 促进弱势群体的受教育的机会; 

· 促进被拘禁者的人权及提高警察和执法人员的人权意识 

可使用资金 



2004年5月项目征集可使用的总金额为500,000 欧元。 

任何一个项目的 赠款在10,000 欧元（最小额）和60,000 欧元（最大额）之间。 

赠款不可以少于项目合格总费用的50%，没有赠款超过项目合格总费用的90%。差额将来自申请者或合作伙伴自己的资源，或来自欧洲委员会以外的资源。 

每个项目期限不可以超过12个月。 

申请程序 


申请者必须严格遵守 申请指南 和使用标准申请表。 申请表必须以英文提交给欧洲委员会驻华代表团。 

申请的最后截止期限是2004年7月30日，北京时间16：00。 
介绍会 


2004年6月7日将在北京为可能的申请者举行介绍会。介绍会目的是解释准备申请的程序和要求。每个申请单位可派一位代表参加，请提前报名注册。请发电子邮件至: lan.zhang@cec.eu.int 报名。 

相关文件 


· 项目征集通知 (PDF) 

准备申请前需要阅读: 
· 申请者指南 (英文) (PDF) 

· 申请者指南 (中文) (PDF) 

需要申请者填写: 
· 附件 A: 赠款申请表 (英文) (Word format) 

· 附件B: 预算表 (英文) (Excel format) 

参考信息: 
· 附件 A (中文): 赠款申请表 (PDF) 

· 附件 C: 当年每日补贴标准 (per diems) 
· 附件 D: 标准合同 (English) 

· 标准合同 (PDF) 

· 附件 I - 项目介绍 (根据附件 A 赠款申请表) 

· 附件 II - 一般规则 (PDF) 

· 附件 III - 项目预算 (根据附件B 预算表) 

· 附件 IV - 合同授予程序 (PDF) 

· 附件V - 标准付款请求 (PDF) 

· 附件Va - 财务证明 (Excel format) 

暂时时间表 


	 
	State of Process
	Foreseen Date

	公布项目征集
	完成
	2004年5月20日

	介绍会
	待定
	2004年6月7日

	问题的最后期限
	待定
	2004年7月8 日

	答复问题的最后期限
	待定
	2004年7月19日

	收申请的最后期限
	待定
	2004年7月30日

	启封项目申请
	待定
	2004年8月2日

	评估行政规范 –合格性
	待定
	2004年8月5-16日

	通知 “不合格”的申请者
	待定
	2004年8月17日

	评估技术和财务质量
	待定
	2004年8月20-30日

	决定
	待定
	2004年9月3日

	通知失败的申请者
	待定
	2004年9月6日

	准备合同
	 
	2004年9月6-13日

	收到签署合同的最后日期
	 
	2004年10月13日

	公布赠款
	 
	2004年10月14日

	执行期
	 
	12 个月


 
联系方法 


有关人权小型项目的问题可以寄往: 

人权小型项目 
欧洲联盟欧洲委员会驻中国及蒙古国代表团 
三里屯西六街 (乾坤大厦, 4层) 
北京 100027
电话: +86 10 8448 6317 (分机 149 或 143) 
传真: +86 10 8448 6327
电子信箱: Petra.KIEL@cec.eu.int 
网址:www.delchn.cec.eu.int
问题的答案在网站的 常见问题问答公布。 

